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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中西區建興段商四(1)開發案 

                                               申請人釋疑回覆對照表     

一、申請須知 
條次 原條文內容 疑義 回覆說明 

2.4.5.2 民間機構得將本基地內建物或設施出租或

委託第三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或受託人）經

營。該承租人或受託人就開發案投資契約之

履行，應視為民間機構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民間機構除應要求其等遵守投資契約約定

外，並應就其等違反開發案投資契約之行

為，對於主辦機關負完全之責任。民間機構

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民間機構所定

契約規範責任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

人地位，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

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 

本公司擬為壽險公司之協力廠商，惟承租人或

受託人(即本公司)視為民間機構(即壽險公司)

之代理人以及民間機構應對主辦機關負完全

之責任的情形下，將違反保險法第 138 條之規

定。是否依照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 「引

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詳

如附件)所載，如本案民間機構為壽險公司

時，應解釋為承租人或受託人視為民間機構之

使用人，就經營管理對主辦機關負完全之責

任，而「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

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關同

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此外，本公司願

另行出具書面直接對主辦機關承諾於受託或

承租期間內對於主辦機關就經營管理負完全

之責任。 

 本開發案目前處於公告招商階段，招商對

象並非僅限於壽險公司，合先敘明。 

 本案已依據行政院 102年 7月 1日研商 

「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

記錄所載，將「民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

人未履行其與民間機構所定契約規範責

任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

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

機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納入本案

申請須知及契約中。 

 乙方之受託人或承租人究為乙方之代理

人或使用人應視雙方契約內容而異，應可

於雙方訂立契約時自行議定。 

 依本約款後段之規定，乙方之受託人/承

租人(下稱使用人)為履行其與乙方所定

契約責任時，乙方有督促其改善之義務；

又民法 224 條規定債務人就其使用人於

債之履行有故意、過失時，應與自己之故

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故若乙方之使用人

有違反本契約之行為時，依前揭規定，當

屬乙方之違約，而應依本契約條款負違約

之責任，並非要求乙方為其使用人負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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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之責任，當與保險法第 138 條無

違。 

 為免法律關係越趨複雜，就貴公司所提願

另行書面對本機關承諾於受託期間內自

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乙事，應於評審出

最優申請人後視實際情況再行研議 

2.4.5.4 2. 民間機構應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民

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民間機

構所定契約規範責任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

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

失或經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 

本公司擬為壽險公司之協力廠商，惟民間機構

(即壽險公司)應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的

情形下，將違反保險法第 138 條之規定。是否

依照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 「引導保險

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詳如附件)

所載，如本案民間機構為壽險公司時，由承租

人或受託人(即本公司)另行出具書面對主辦

機關承諾於承租或受託期間內自負經營管理

之全部責任，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

位，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

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 

 本條前段規定民間機構應自負經營管理

之全部責任，係指乙方應自負營虧並就其

他因經營管理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自行

負責。至於乙方自行經營亦或委託經營，

僅須合於契約規範即可。 

 本案已依據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 

「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

記錄所載，將「民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

人未履行其與民間機構所定契約規範責

任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

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

機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納入本案

申請須知及契約中。 

  

2.4.5.2 民間機構得將本基地內建物或設施出租或

委託第三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或受託人）經

營。該承租人或受託人就開發案投資契約之

履行，應視為民間機構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民間機構除應要求其等遵守投資契約約定

外，並應就其等違反開發案投資契約之行

1. 依申請須知第 2.4.5.2 條規定，「民間機構

得將本基地內建物或設施出租或委託第三人

（以下簡稱承租人或受託人）經營。該承租人

或受託人就開發案投資契約之履行，應視為民

間機構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民間機構除應要求

其等遵守投資契約約定外，並應就其等違反開

 依本約款後段之規定，乙方之受託人/承

租人(下稱使用人)為履行其與乙方所定

契約責任時，乙方有督促其改善之義務；

又民法 224 條規定債務人就其使用人於

債之履行有故意、過失時，應與自己之故

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故若乙方之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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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於主辦機關負完全之責任。民間機構

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民間機構所定

契約規範責任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

人地位，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

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 

發案投資契約之行為，對於主辦機關負完全之

責任。…（餘略）」然依現行保險法規定，除

經主管機關核准，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法規定

以外之業務；如申請人為保險業，則就本案僅

得經營出租不動產相關設施，惟投資計畫內容

涉有保險業無法經營之業務，恐有違反保險法

第 138 條規定之虞。 

2. 再者，不論是一般設定地上權開發不動產

投資案或適用促參法投資案，如申請須知或投

資契約內有類如「民間機構對受託人之行為對

主辦機關負連帶責任、負同一責任或由民間機

關負完全責任」之規定者（如申請須知第

2.4.5.2 條），金管會認為類似規定，將使保險

業過度承擔「非保險業務」之營運責任及風

險，有違反保險法第 138 條之虞。參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

共建設案」會議記錄（詳附件二），金管會認

為有關財政部修正之「促參案件 BOT 招商文

件及投資契約參考範本」中第十章 10.10.1 第

3 點「乙方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乙

方所定契約之規範責任時，乙方應以契約當事

人地位，負擔契約缺失改善或違約之責」之規

範，將使保險業承擔營運責任及風險，有違保

險法第 138 條之虞。經財政部、金管會及行政

院法規會等會商同意將該點修正為「…乙方應

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或承租）人

有違反本契約之行為時，依前揭規定，當

屬乙方之違約，而應依本契約條款負違約

之責任，並非要求乙方為其使用人負起經

營管理之責任，當與保險法第 138 條無

違。 

 乙方須就其使用人違反本契約之行為負

責，係依民法第 224條之規定負自己責

任，並非為使用人之保證人，故與保險法

第 143條無違。再者，乙方因使用他人進

而使自身獲利，對其使用人當須盡相當之

選任監督義務，如此方可能避免損失；且

就可能發生之責任，乙方亦得以事先保險

或其他方式轉嫁風險。 

 本開發案招商對象並非僅限於壽險公

司，且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評審出最

優申請人，本府應與最優申請人簽訂契

約，惟最優申請人是否自行經營或委託出

租經營應視實際情況而定。另已依據行政

院 102年 7月 1日研商 「引導保險業資

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所載，將「民

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民

間機構所定契約規範責任時，民間機構應

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或承租)

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託

(或承租)人」納入本案申請須知及契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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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缺失或經招商案件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

託（或承租）人」，本案雖非屬促參案件，相

關約定容或有異，然衡酌其經營管理之精神相

似，是民間機構應本於監督之角色，督促受託

（或承租）人遵守開發案投資契約之約定。 

3. 此外，保險法第 143 條規定：「保險業不

得向外借款、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

債務之擔保」。本申請須知第 2.4.5.2 條規定，

要求民間機構對受託（或承租）人之行為對主

辦機關負完全責任，其情形甚於「擔保他人保

證人」、「為他人債務之擔保」，本規定之適用

也有違法保險法第 143 條之虞。 

4. 為使保險業符合保險相關法令及本案之

申請規定，建議本條修正方向為就經營事項之

履行改由承租人或受託人負責，而民間機構則

是應善盡監督之責；惟民間機構是否應就經營

事項對主辦機關負完全之責任，建請主辦機關

釐清其對應主體。 

  

2.4.5.4 2. 民間機構應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民

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民間機

構所定契約規範責任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

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

失或經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疑義說明。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說明。 

 本條前段規定民間機構應自負經營管理

之全部責任，係指乙方應自負營虧並就其

他因經營管理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自行

負責。至於乙方自行經營亦或委託經營，

僅須合於契約規範即可。 

2.5.1.3 民間機構應保存其經營本案有關之會計帳

簿、表冊、憑證、傳票、財務報表及其他相

1.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疑義說明。 

2. 如申請人為保險業，則就本案僅有興建完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回覆說明 

 已於申請須知 2.5.1.3 納入如屬 2.4.5.2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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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並應與民間機構公司之其他業務，

分別列帳。惟如屬2.4.5.2之情形，民間機構

就本案出租或委託之部分，承租人或受託人

就本案實際經營之業務依上開規定辦理，民

間機構或承租人或受託人應依中華民國公

認會計原則及商業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一

切會計事項。 

成之不動產出租之業務及相關帳務，是否與主

辦機關所擬查核目的相符？建請主辦機關釐

清，以昭明確。 

3. 若民間機構將本基地內建物或設施出租

或委託第三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或受託人）經

營，且主辦機關係為了解或監督該建物或設施

之營運情形等而執行財務檢查或查核攸關營

運狀況之帳簿等相關文件，建議本條應增加承

租人或受託人為應接受財務檢查及提出相關

文件之對象。 

情形，民間機構就本案出租或委託之部

分，承租人或受託人就本案實際經營之業

務有關之會計帳簿、表冊、憑證、傳票、

財務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並應與承租人

或受託人之其他業務，分別列帳，承租人

或受託人應依中華民國公認會計原則及

商業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一切會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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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書 

條次 原條文內容 疑義 回覆說明 

5.4.2 乙方應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乙方之受託

(或承租) 人未履行其與乙方所定契約規範責

任時，乙方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

(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甲方同意更換受託

(或承租)人。 

本公司擬為壽險公司之協力廠商，惟乙方(即

壽險公司)應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的情形

下，將違反保險法第 138 條之規定。是否依照

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 「引導保險業資

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詳如附件)所

載，如乙方為壽險公司時，由承租人或受託人

(即本公司)另行出具書面對主辦機關承諾於

承租或受託期間內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

任，乙方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或

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關同意更換受託

(或承租)人。 

 本條前段規定民間機構應自負經營管理

之全部責任，係指乙方應自負營虧並就其

他因經營管理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自行

負責。至於乙方自行經營亦或委託經營，

僅須合於契約規範即可。 

 已依據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 「引

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

所載，將「民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人未

履行其與民間機構所定契約規範責任

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

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

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納入本案申

請須知及契約中。 

  

5.5.1 乙方得將本基地內建物或設施出租（作非建築

使用）或委託第三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或受託

人）經營。該承租人或受託人就本契約之履

行，應視為乙方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乙方之受

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乙方所定契約規範

責任時，乙方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

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甲方同意更換受

託(或承租)人。 

本公司擬為壽險公司之協力廠商，若承租人或

受託人(即本公司)視為乙方(即壽險公司)之代

理人的情況下，壽險公司將違反保險法第 138

條之規定，是否按行政院 102 年 7 月 1 日研商 

「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

精神，本條應解釋為承租人或受託人視為乙方

之使用人。 

 乙方之受託人或承租人究為乙方之代理

人或使用人應視雙方契約內容而異，應可

於雙方訂立契約時自行議定，以釐清關

係。 

 依本約款後段之規定，乙方之受託人/承

租人(下稱使用人)為履行其與乙方所定

契約責任時，乙方有督促其改善之義務；

又民法 224 條規定債務人就其使用人於

債之履行有故意、過失時，應與自己之故

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故若乙方之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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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本契約之行為時，依前揭規定，當

屬乙方之違約，而應依本契約條款負違約

之責任，並非要求乙方為其使用人負起經

營管理之責任，當與保險法第 138 條無

違。 

 另已依據行政院 102年 7月 1日研商 「引

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案」會議記錄

所載，將「民間機構之受託(或承租)人未

履行其與民間機構所定契約規範責任

時，民間機構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

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

關同意更換受託(或承租)人」納入本案申

請須知及契約中。 

  

5.4.2 乙方應自負經營管理之全部責任；乙方之受託

(或承租) 人未履行其與乙方所定契約規範責

任時，乙方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託

(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甲方同意更換受託

(或承租)人。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疑義說明。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回覆說明 

 

5.5.1 乙方得將本基地內建物或設施出租（作非建築

使用）或委託第三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或受託

人）經營。該承租人或受託人就本契約之履

行，應視為乙方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乙方之受

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乙方所定契約規範

責任時，乙方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促受

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甲方同意更換受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疑義說明。  同申請須知第 2.4.5.2 條之回覆說明 

  



8 
 

託(或承租)人。 

 

 


